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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

(1988年 9月 ⒛ 日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 年 6月 30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正
2002年 9月 ”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 )

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冂人民法院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口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l’

,l,制 定本
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和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适
Tl本办法。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rnl秘 书长,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常
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常务委员
会共他办筝机构负责人,由 常务委员会根
据上仟会议提名逦过任免。

在省人民代表人会闭会期问,省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需补充个别刷主任委
员和部分委员,由 常务委员会根椐主任会
议提名通过任命。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囚为健康情
况不能△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 常务委员
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 ,

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选
山新的主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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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的秘
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由 省长提请常
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并由省人民政府报同
务院备案。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根据省长提名,由 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省长
的个别任免;在省长因故不能担仔职务或
者缺位的时候,由 常务委员会根椐主任会
议提名,从副省长中决定代理省长。

第七条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κ、审判员 ,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常务委员会
任免。

第八条 在省人民代表人会闭会期问 ,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囚故不能担任职务或
者缺位的时候,由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
议提名,从副院长中决定代理院长。

第九条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Fh省 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淆常务委员会任免。

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或者免职后,由 市人民
代表人会通知本级人民检察院报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攵提请常务委员会批淮。未批准
任免以前,仍由原任检察长履行职责。



第十条 在省人民代表人会闭会瑚闸 ,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囚故不能押任职务或

者缺位的时候,由 常务委员会根据上任会

议提名,从 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检察 K,

并由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检察院分别报令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备案。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的市人民检察院代Tl检 察长,由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

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检

察院备案。

第十一条 省长、副省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 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κ,在 省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瑚问,可 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辞职,由 常务委员会决定足否接受辞职。

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 ,报 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在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辞职后,由 省人民检察院报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清全田人民代表人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共他人员提出辞职

时,经提请机关同意后,报 常务委员会

批准。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人会换属以后 ,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杳委员会和‖务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组

成人员中的秘书 Κ、厅长、委员会主仟 ,

须由常务委员会重新任命。原经常务委员

会任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宫和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共他

办扌机构负责人职务未作变动的,不再重

新任命。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仟命的人员,

所在机构撤销后,其职务白然消除,不再

办理免职手续。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由它任

命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贝中的秘书长、厅

长、委员会主任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职务;在省人民代表人

会闭会期问,决定撤销个别副省K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椐 Ll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建议,可以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 K、

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人

会闭会期问,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

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时,须提请

上级人民法院报经⊥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细成人员、省

人民代表人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

杷任F△l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职务;如果担任 L述职务,必须辞去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人会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十七条 「h常务委员会仟免的冂家

机关工作人员,提诂机关应当干常务委员

会会议召开十日前将提诂任免的报告、干

部仟免呈报表和拟任命人员的考察 l/l讣⒈,

报送常务委员会。

提请任命新设机构负贞人职务的,须
附⊥级机关批准设立该机构的文件。

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认为必要Rl,

可以要求狗关部门对提请常务委员会仟免

的人员进行了解和考察。

凡捉请常务委员会仟命的冂家机关工

作人员,Fl主任会议纟H织进行仟前法ll知

识考试,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暂不提Wi常 务

委员会审议。

第十八条 堤请侑务委员会审 l/的 人

单任免巾项,|||常务委员会卞任会议决定



是否列人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人事任免

事项时,提请人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须到

会介绍情况,被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应当到会作表态发言,共他被

任命人员应当到会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见面,接受询问。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

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务委

员会共他办事机构负责人的任免和对省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个别任

命,以及对决定代理职务、撤销职务的 ,

采用表决器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常务委员会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

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

任免,对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批

准任命以及决定接受辞职,采用表决器表

决或者其他方式表决。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任免人员

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时,设监票人、计

票人若干名,负 责监票计票工作,监票人

由会议主持人在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中提名,征得出席会议人员同意 ,

计票人由会议工作人员担任。

投票表决,所投票数等于或者少于投

票人数,表决有效;多于投票人数时,表
决无效,应当重新投票表决。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人事任

免事项 ,须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

数通过。

第二十三条 由常务委员会任免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未决定任命或者免职

之前,不得到任或者离职,提请任免机关

或者其他机关不得公布。任职、离职时问

以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时间为准。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任免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由 常务委员会分别书面通

知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和

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决定任命的

个别副省长外,山常务委员会颁发任命书。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的任免人员名单,在 《陕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 《陕西日

报》上公布。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